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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回应制度

县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有利于切实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保障资

源配置，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工作流程及职责分工

按照“谁制定、谁负责”和“公正、高效”的原则建立

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依法保障企业合法权

益，促进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一）接收渠道

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及成员单位，依托现有的 12345、

12315 热线电话及办公电话，以及来信来访等渠道接收公平

竞争审查投诉举报。联席会议办公室收到投诉举报，应及时

分送相应的政策制定机关。

（二）受理范围



单位和个人就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的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市

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以及

“一事一议”政策措施存在应审未审、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情

形进行的投诉举报。举报应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

证据。

（三）受理主体

1.按照"谁制定、谁受理”的原则，由政策措施的制定

机关受理相关投诉。其中，对机构改革前出台的政策措施提

出投诉的，原政策措施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职权已调整的，由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部门负责受理;部门代拟起草以政府或政

府办名义出台的，由拟文部门负责受理;政策措施由多个部

门联合制定出台的，由牵头部门负责受理。

2.县直部门收到对各单位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举报应

当受理。

3.单位和个人举报政策措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垄断法》的，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接收，并层层上报至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执法机构。

(四)投诉举报的处理

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按照《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处



理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引入第三方评估。

1.政策措施应审未审的，应及时补审。

2.政策措施违反审查标准出台的，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停

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

措施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

求向社会公开。

3.属于例外规定的，应当向投诉举报人作出解释说明，

并逐年评估适用例外规定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实施期隈

到期或者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措施，应当及时停止执行或

者进行调整。

(五)回应

按照“谁处理、谁回应”的原则，受理投诉举报的单位

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投诉人或实名举报人，并依据法律

法规向社会公开相关处理决定。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分送的投

诉举报，受理单位应书面反馈处理结果。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职责。各公平竞争审查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建立投诉举报爱理回应机制对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明确承担公

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细化工作

流程，落实工作责任，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及时作出处理和回

应。



(二)加强工作衔接和沟通配合。投诉举报受理回应工作

覆盖面广、涉及部门多，各单位要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街接，

避免推诿扯皮和无故拖延。同时，要加强学习交流，不断提

升对投诉举报处理回应的工作质量。

(三)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组织协调作用。联席会议办公

室要做好投诉举报分送工作，对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及时组

织研究协调，并认真收集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情况，定期

梳理、分析、通报。各单位在受理回应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或相关建议，请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促进公

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不断完善。

民权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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